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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普发动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(二)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年 4 月 16 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4 年 4 月 16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

月 16日出具的（2024）黑 0109 民初 4588 号诉讼费预缴通知单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哈尔滨普发新能源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蔚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哈尔滨普发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挂牌公司全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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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公司。 

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方恒军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：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挂牌公司第一

大股东，持股比例为 31.954%。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鉴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《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继续履行

的诉讼纠纷，根据松北区法院在（2023）黑 0109 民初 629 号《民事

判决书》中认为：“本案中，交通公司称普发公司存在工期延误、无

初步设计资质等问题，但结合普发公司举示的证据，能够看出工期延

误不能仅仅归责于普发公司一方，普发公司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就存

在的问题积极向交通公司报告并寻求解决，且案涉工程施工期间存在

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影响；普发公司与三电公司成立联合体参与案涉工

程招投标并中标，亦不存在无初步设计资质的情形。因此，案涉合同

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双方应当积极共同寻求解决办法，交通公司

不应径行单方解除合同。但案涉工程已经由案外人建设施工，客观上

不具备恢复施工的条件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，案涉合同已无继续履行

之必要。”具体诉讼及进展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重大诉讼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2)、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3-029)及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00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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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因被告单方解除合同并另行委托案外人施工的行为，直接

导致原告无法继续对后续工程项目进行施工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

济损失，包括预期可得利润损失、勘察设计费损失、材料费损失、厂

房租金损失、人工成本损失、律师费损失等计人民币 15,553,266.77

元。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1.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合同不能继续行而造成的损失人民币

15233266.77 元； 

2.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损失人民币

320,000.00元; 

3.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其他进展 

本案件已由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受理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，预计本次诉讼

将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有针对的进行业务调整，

同时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避免对公司及

投资者造成损失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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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进一步评估其对公司财务的影响，

并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况。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积极准备开庭所需证据材料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 

（二）《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诉讼费预缴通知单》 

 

 

 

北京普发动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4 月 17日 


